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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407.htm （１９８９年８月

１５日） 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指示精神，为了适

应法院廉政建设的需要，加强政纪监督，经我们研究，并商

得中组部、国家编委同意，决定建立人民法院监察机构。一

、人民法院监察机构的性质及其监察对象 各级人民法院监察

部门是负责行政监察工作的专门机构。 人民法院监察工作实

行分级监察管辖。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监察所在法院各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上一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监察下一级人民

法院及其院长、副院长。上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必要时可以

受理下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管辖范围的案件。 监察部门通过

对监察对象进行行政监督、检查，维护和严肃行政纪律，以

利于正确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二、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

主要任务和职权 各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监督

、检查监察对象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过程中有无违

犯行政纪律的情况；受理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

开展纪律教育，建议表彰模范遵纪守法、积极同违纪行为作

斗争的个人和集体。 监察部门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

和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对违纪案件，依照《人民法院奖惩暂

行办法》的规定；实行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法院，还要

结合《地方人民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暂行办法》的规定

，作出行政处分决定，或者提出行政处分的建议。三、人民

法院监察机构的领导体制 人民法院监察机构实行双重领导。



最高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领导；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受所在法院院长和上级法院的监察部门的

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法院监察部门领导为主。其领导

干部的任免，应征得上一级法院监察部门的同意。四、各级

人民法院监察机构的设置和编制 各级人民法院监察机构与党

组纪检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人员编制在原纪检编制基础

上适当增加，从现有法院编制中调剂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和

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设监察室。法院总编制人数在５０００

人以下的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监察室（纪检组）的编制

一般为５人；５０００人以上为７人；中级法院监察室（纪

检组）的编制为３至５人；基层法院编制在５０人以下的一

般设兼职监察员（纪检员）；５０人以上的设专职监察员１

至２人。直辖市的基层法院如确实需要，也可设监察室。 监

察员应配备与本级法院审判员级别相同的干部。要严格掌握

标准，选调原则性强，作风正派，政策水平较高，懂得审判

业务，身体健康的同志担任监察干部，同时要注意年龄的合

理结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